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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告 :檢送「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」 修

正草案預告影本，並附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，請

杏 8召 。

3兌明 :

一、自己今廢棄物清理法於1 06年 1 月 1 8 日 修正公布，其中 第 2條

增訂第 1項廢棄物定義，其餘項次依序遞移，乏自己合修正現

行公告名稱為「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二項之事業 J '並

將公告依據本法第2條第4項修正為本法第2條第 5項，其餘

公告事項未修正 。

二、本案條、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踐行法規草案預告程序， 以廣泛

周知各界對於草案內容皂予提供本署相關意見或修正建議

。

正本 : 立法委員陳登國會辨公室、立法委員吳玉琴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

公室、立法委員劉建囡囡會辨公室、立法委員楊曜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黃秀芳

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曼是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吳混裕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

員林靜儀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鍾孔紹國會辦公室 、 立法委員王育敏國會辦公室

、立法委員李彥秀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蔣萬安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宜民國

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洪慈庸國會辦公室 、 內政部 、 外交部、國防部 、 財政部 、 教

育部、法務部 、 經濟部 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衛生福利部 、 勞動部 、科技部 、 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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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訊傳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、 臺北市政府、 新北市政府 、桃園市政府、~

屁幫I~ 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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